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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代替ＦＺ／Ｔ１０００５—１９９３《棉及化纤纯纺、混纺印染布检验规则》。

本标准与ＦＺ／Ｔ１０００５—１９９３相比主要变化如下：

———外观质量检验、抽样规定和判定标准有所提高；

———增加检验结果的评定条款。

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棉纺织印染分会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纺织工业技术监督所、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。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ＧＢ４３２—１９７８；

———ＦＺ／Ｔ１０００５—１９９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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棉及化纤纯纺、混纺印染布检验规则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棉及化纤纯纺、混纺印染布的验收、检验项目和试验方法、抽样方法和检验结果的评

定及复验。

本标准适用于供需双方或受委托的检验机构对棉及化纤纯纺、混纺印染布的质量验收和复验。

２　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ＦＺ／Ｔ１００１０　棉及化纤纯纺、混纺印染布标志与包装

３　验收

３．１　供货方根据产品评等检验结果，出具产品检验合格证。收货方应根据该产品的标准与协议对检验

合格证及包装和标志的内容进行验收，并将验收结果及时通知供货方，一星期后供货方没有答复，应按

收货方验收结果。

３．２　收货方如因条件限制，收货时不能及时进行验收，即按供货方检验结果收货。

４　检验项目和试验方法

检验和试验的类别、项目、方法均按各产品标准的规定执行。凡有合约或协议的产品按其规定执

行。标志和包装的检验按ＦＺ／Ｔ１００１０规定执行。

５　抽样方法和检验结果的评定

５．１　外观质量

５．１．１　验收时根据批量大小，确定抽样数量及合格判定数，见表１规定。

表１　外观质量检验抽样规定 单位为匹

批量范围犖 样本大小狀 合格判定数Ａｃ 不合格判定数Ｒｅ

１～１５ ３ ０ １

１６～２５ ５ ０ １

２６～５０ ８ ０ １

５１～９０ １３ １ ２

９１～１５０ ２０ ２ ３

１５１～２８０ ３２ ３ ４

２８１～５００ ５０ ５ ６

５０１～１２００ ８０ ７ ８

１２０１～３２００ １２５ １０ １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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